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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北大科技大厦9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

118,913,358

20.26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聂志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张鹏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142,974

比例（%）

0.96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8.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770,384

比例（%）

99.0388

反对

票数

1,097,274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38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7,482,984

0

287,400

87,400

200,000

比例（%）

100.0000

0.0000

20.0926

21.8842

19.3986

反对

票数

0

0

1,142,974

311,974

831,000

比例（%）

0.0000

0.0000

79.9074

78.1158

80.6014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3 年 度 利
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7,400

287,400

比例（%）

20.0926

20.0926

反对

票数

1,142,974

1,097,274

比例（%）

79.9074

76.7123

弃权

票数

0

45,700

比例（%）

0.0000

3.195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明子、宁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30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4-023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仁皇山街道湖盛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

145,957,589

27.09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丽红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达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孙兵先生、董事廖应海先生、独立董事李有星先生、独立董

事陈卫东先生、独立董事许强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苏俊先生、监事胡培诗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盛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饶聪美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总

经理孙兵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21,200

比例（%）

0.288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21,200

比例（%）

0.288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21,200

比例（%）

0.288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21,200

比例（%）

0.288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12,089

比例（%）

99.6947

反对

票数

389,000

比例（%）

0.266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12、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21,200

比例（%）

0.2885

弃权

票数

56,500

比例（%）

0.0388

14、议案名称：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79,889

比例（%）

99.6727

反对

票数

477,700

比例（%）

0.3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

关于制定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36,200

1,636,200

1,636,200

1,636,200

1,636,200

1,636,200

比例（%）

77.4019

77.4019

77.4019

77.4019

77.4019

77.4019

反对

票数

477,700

421,200

421,200

477,700

421,200

477,700

比例（%）

22.5981

19.9252

19.9252

22.5981

19.9252

22.5981

弃权

票数

0

56,500

56,500

0

56,500

0

比例（%）

0.0000

2.6729

2.6729

0.0000

2.6729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子菁、郑佳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57 证券简称：ST起步 公告编号：2024-066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1号瑞斯康达大厦A2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

157,128,678

36.09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建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尹松涛先生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30,72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6,710,0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128,6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同意

票数

8,871,379

8,871,379

8,871,379

8,871,379

8,871,37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特别决议议案获

得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5、6、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任建宏、李月杰、朱春城、王剑铭、韩猛、宋显建、张羽、易怀勋、张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铮、罗方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03 证券简称：瑞斯康达 公告编号：2024-016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

1,179,537,680

35.20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吕希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何骞女士、监事陈泰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
3、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563,218

比例（%）

99.3239

反对

票数

7,947,862

比例（%）

0.673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3

2、议案名称：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563,218

比例（%）

99.3239

反对

票数

7,947,862

比例（%）

0.673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3

3、议案名称：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563,218

比例（%）

99.3239

反对

票数

7,712,862

比例（%）

0.6538

弃权

票数

261,600

比例（%）

0.0223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563,218

比例（%）

99.3239

反对

票数

7,947,862

比例（%）

0.673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611,418

比例（%）

99.3280

反对

票数

7,890,662

比例（%）

0.6689

弃权

票数

35,600

比例（%）

0.0031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4-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下属控股公司使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0,543,890

比例（%）

99.2375

反对

票数

8,732,186

比例（%）

0.7403

弃权

票数

261,604

比例（%）

0.022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400,240

比例（%）

97.5297

反对

票数

29,110,840

比例（%）

2.4679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822,876

比例（%）

95.3741

反对

票数

7,870,662

比例（%）

4.6102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157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611,418

比例（%）

99.3280

反对

票数

7,899,662

比例（%）

0.6697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3

10、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563,218

比例（%）

99.3239

反对

票数

7,947,862

比例（%）

0.6738

弃权

票数

26,600

比例（%）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
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票数

141,582,698

162,822,876

162,793,876

比例（%）

82.9326

95.3741

95.3571

反对

票数

29,110,840

7,870,662

7,899,662

比例（%）

17.0517

4.6102

4.6272

弃权

票数

26,600

26,600

26,600

比例（%）

0.0157

0.0157

0.01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全部议案均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

案8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08,817,542股，已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伟伟、朱焕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相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23
债券代码：253351 债券简称：23同方K1 债券代码：253464 债券简称：23同方K2
债券代码：253674 债券简称：24同方K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朝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号A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38名，代表股份437,122,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636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本扣除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回购专户
股份数，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391,827,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28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名，代表股份 45,295,1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07%。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含代理人）36名，代表股份69,493,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092%。
（5）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6）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达代炎律师、郑宏飞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

部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 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提案名称

2023 年度董事会报
告

2023 年度监事会报
告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23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 于 修 改《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4 年一 2026 年股
东回报规划

表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投票表决情况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36,659,485

69,030,527

436,972,785

69,343,827

436,972,785

69,343,827

436,672,785

69,043,827

437,013,685

69,384,727

436,710,785

69,081,827

436,970,785

69,341,827

436,957,485

69,328,527

436,957,485

69,328,527

436,928,685

69,299,727

比例

99.8940%

99.3335%

99.9657%

99.7843%

99.9657%

99.7843%

99.8971%

99.3526%

99.9751%

99.8432%

99.9058%

99.4073%

99.9653%

99.7814%

99.9622%

99.7623%

99.9622%

99.7623%

99.9556%

99.7208%

反对

股数

449,900

449,900

149,900

149,900

149,000

149,000

449,000

449,000

109,000

109,000

411,000

411,000

151,000

151,000

151,000

151,000

151,000

151,000

109,000

109,000

比例

0.1029%

0.6474%

0.0343%

0.2157%

0.0341%

0.2144%

0.1027%

0.6461%

0.0249%

0.1568%

0.0940%

0.5914%

0.0345%

0.2173%

0.0345%

0.2173%

0.0345%

0.2173%

0.0249%

0.1568%

弃权

股数

13,300

13,300

0

0

900

900

900

900

0

0

900

900

900

900

14,200

14,200

14,200

14,200

85,000

85,000

比例

0.0030%

0.0191%

0.0000%

0.0000%

0.0002%

0.0013%

0.0002%

0.0013%

0.0000%

0.0000%

0.0002%

0.0013%

0.0002%

0.0013%

0.0032%

0.0204%

0.0032%

0.0204%

0.0194%

0.1223%

说明：
1、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提案6、提案7、提案8、提案9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前述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参见2024年5月18 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的全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达代炎律师、郑宏飞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ST九芝 公告编号：2024-069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1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4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7号楼商业二层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69,9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90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069,8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9079％。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邀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2023年财务决算与2024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6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漆贤高、何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23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